
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八 年 度 總 決 算 編 製 要 點 

壹、總  則

一、中央政府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（

以下簡稱各機關）總決算、主管決算、單位決算、特

別決算及特別預算年度會計報告（以下簡稱各種決算

）之編製，依本要點辦理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主計機關，指行政院主計總處（以下簡稱

主計總處）、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主計處。所稱審

計機關，指審計部、各地方審計處（室）。所稱財政機

關，指財政部、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財政局、財政

處、財政及經濟發展處、財稅局、財政稅務局。 

三、各機關決算所列貨幣，應以法定預算所列為準。 

四、各種決算書表採用主計總處開發之歲計會計資訊系統

編造者，其格式依該系統之規定辦理。 

⊙五、除總決算外之各種決算於編製完成後，應加具封面、

封底及目次，依本要點規定書表順序裝訂成冊，並依

規定書表格式於封面加蓋機關印信與封底加蓋機關長

官及主辦會計人員職名章（該等印章並得以套印方式

處理）後，分別送達有關機關。編送後如發現其中有

不當或錯誤，應修正後通知上開有關機關。除國防及

外交部分等應保持機密者外，其餘不再按機密件處理

。 

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 1 2  月  9  日 
行政院院授主會公字第 1080501110A 號函核定 

1



 
 

六、各種決算書表一律採用 A4 直式橫書，兩面印刷編印，

若表件為跨頁格式，應以左右對頁方式裝訂；其載列

數據應與十二月份會計月報一致。 

七、各機關十二月份會計報告，應俟年度終了整理、結帳

等事項辦竣後編製，中央政府於次年二月五日前、各

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於次年一月三十一日前，分別

送達該管主管機關（單位）、審計機關、財政機關及主

計機關。 

貳、年度結束期間公庫出納之整理 

八、各機關尚未支用歲出款項，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尚未發

生債務或契約責任者，應即停止支用。其已發生之債務

或契約責任，無論本年度或以前年度，經主辦會計人員

詳加審核後，各機關應於次年一月十五日截止支付，國

防部所管軍費支出得延至次年一月二十日截止支付，並

於截止支付日前，實際取據，以開立付款憑單之日期予

以記帳。 

九、各機關已收得確定為歲入之款項，不得以暫收款、預

收款、應付代收款等科目列帳；補助、委辦及各項計

畫之結餘款，或應付代收款毋須退還之賸餘數，於年

度終了前已結報者，均應於公庫收支截止日前收回繳

庫。 

十、中央政府各機關專戶存款餘額，應於國庫收支截止日

前，與當地存款國庫經辦行詳細核對。 

十一、各機關自行保管支用之當年度經費餘額與以前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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歲出保留款屬於本年度向公庫支領餘額，以及各機

關收回本年度支付之款項（含以前年度歲出保留款

於本年度支付者，不含審計機關剔除經費），應填具

支出收回書，以原撥款科目繳還公庫存款戶收帳，

前開經費餘額，應於次年一月十五日公庫收支截止

日前辦理，國防部所管當年度經費餘額，得延至次

年一月二十日前辦理。 

各機關自行保管支用之以前年度歲出保留款，屬於

以前年度向公庫支領轉入本年度繼續支用之餘額，

以及各機關收回以前年度支付之款項，應填具繳款

書，繳還公庫存款戶收帳。 

十二、各機關經審計機關決定之剔除經費、繳還或賠償事

項，應依規定填具繳款書，繳還公庫存款戶收帳，

其尚未收回之剔除經費、繳還或賠償事項，應依審

計法第七十八條規定辦理。 

十三、各機關提領之零用金，應依規定悉數沖轉或收回，

已在零用金項下支付之款項，如不屬於原領用之支

付科目者，應由各該機關編製轉帳憑單，送公庫主

管機關辦理轉帳，如有餘額，應填具支出收回書繳

還公庫存款戶，不得懸列帳上。 

⊙十四、各機關經收之歲入，包括所有預算外之收入及預算

內之超收等各款，均應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繳庫，

並併入決算，不得坐抵或挪移墊用（收支併列計畫

收入超收亦應悉數解庫列為本年度歲入）。其已收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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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未於上開規定期限內解庫者，得延長至次年一月

十五日前解繳，並仍列作當年之收入。財政機關主

管之稅課收入，得視實際情形，由財政機關另定之

。 

十五、附屬單位決算（包括營業部分及非營業部分）之編

製，應配合該管主管機關（單位）決算之彙編，將

當年決算盈餘（賸餘）數繳庫額，於次年一月十五

日前報送各該主管機關（單位）。 

十六、總預算內以收入支應歲出各款，各機關應於次年一

月十五日（盈餘轉帳增資一月二十八日）前填具繳

款書及付款憑單，逕送財政機關辦理轉帳手續，財

政機關並應於次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將轉帳手續辦理

完成。 

十七、中央政府各機關於年度終了時，尚未完成預算法案

之各項緊急命令撥款，均應轉入下年度處理。 

十八、代理國庫總庫編送每年度國庫總庫年報之期限，由

國庫主管機關定之。 

十九、國庫主管機關應遵照行政院所編「第二預備金動支數

額表」各科目轉正庫帳科目。國庫主管機關應於截止

支付期限屆滿後，將各歲出主管機關核定其所屬機關

動支之第一預備金，悉數轉列為實際支用之歲出科目

。 

二十、國庫主管機關應於次年二月十五日前編具融資調度

決算，於次年三月二十五日前編具國庫年度出納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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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報告分別送達審計部、主計總處各一份。 

二十一、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各機關因事實需要，由公庫墊

撥或屬收支併列之經費，其已列入本年度追加預

算完成法定程序者，應予查明於次年一月十日前

依規定手續辦理轉帳，逾期未轉帳者，應依規定

申請保留。 

參、單位決算之編製 

二十二、會計年度終了，各機關本年度或以前年度歲入、

歲出款項及債務舉借部分，須轉入下年度繼續處

理者，應依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等規定

辦理保留相關事宜，並列入決算處理。 

二十三、各機關以前年度歲入之應收數及保留數、歲出之

應付數及保留數，於年度終了屆滿四年而仍未能

實現者，得於辦理決算時列為減免或註銷數處理

。但依其他法律規定必須繼續收付而實現，其屬

於收入者，應列於各該實現年度之歲入，其屬於

支付者，應由各機關在各該實現年度原預算內列

支。 

二十四、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總預算所列損失及賠償費、

補助支出、公教人員退休及撫卹等統籌經費，在

年度終了時尚未核定動支部分，不得辦理保留。 

二十五、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各機關徵收或價購土地（含地

上物）所需補償費，業經核定或協議補償數，一

再通知業主仍未領取者，經依規定存入保管專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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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得根據存入專戶憑證列支，不必辦理保留。 

二十六、會計年度終了後，各機關歲入、歲出保留申請數

於決算編送日期屆滿時，其尚未經行政院、直轄

市及縣（市）政府核定部分，得按原列申請數編

入決算。行政院、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核定有

增減時，由主計機關修正並通知原編造機關、主

管機關（單位）、審計機關及財政機關。 

⊙二十七、各機關於單位決算編成後，應將所列歲入歲出繳

領各款之科目及數額，分別與公庫代理銀行或財

政機關按月所送之對帳單彙總後之科目及金額，

詳予核對，如有差異，應即查明原因，通知公庫

代理銀行或財政機關調整，俟雙方校正完全符合

後再行分送。 

前項通知所具之轉正通知書，至遲應於次年二月

二十八日前送達代庫機關辦理轉正，逾期者應將

轉正通知書先行傳送財政機關確認後，再送公庫

代理銀行辦理。 

⊙二十八、各機關應確實參考上年度中央政府、直轄市及縣

（市）總決算總說明揭露未來或有給付責任之性

質及表達方式，於單位決算總說明妥為揭露本機

關及所管特種基金相關未來或有給付責任，其有

財務精（估）算報告者，中央政府各機關應於次

年二月十五日前將報告送達主管機關二份，直轄

市及縣（市）各機關應於次年二月二十日前將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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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送達該管主管機關（單位）、財政機關、主計機

關及審計機關各一份。 

二十九、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決算應於次年二月十五日前

送達主管機關、審計部、主計總處及財政部各一

份。外交部、國防部所屬、教育部、矯正署及所

屬、經濟部水利署及所屬、僑務委員會、農業委

員會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等單位決算得

展延五日送達。中央政府總預算省市地方政府科

目項下所列地方政府補助經費，應由各該接受補

助之地方政府編具決算書表，於次年二月二十日

前送達審計部、財政部、主計總處各一份，並將

副本抄送各該地方審計機關。 

⊙三 十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各機關單位決算應於次年二月

二十日前，分別送達該管主管機關（單位）、審計

機關、財政機關及主計機關。縣（市）政府單位

決算得展延至次年二月二十八日前送達。 

三十一、單位決算之分決算編製，應依本要點有關單位決

算之規定辦理。 

肆、主管決算之彙編 

⊙三十二、編有主管預算之主管機關（單位）應確實參考上

年度總決算總說明揭露未來或有給付責任之性質

及表達方式，於主管決算總說明妥為揭露主管範

圍內之機關及特種基金相關未來或有給付責任，

其有財務精（估）算報告者，中央政府之主管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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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應於次年二月二十八日前將報告送達主計機關

一份。 

三十三、編有主管預算之主管機關（單位）彙編主管決算

時，對於所管各機關單位決算，應切實負責審核

，如發現其中有不當或錯誤，應予修正彙編，並

將修正事項分別通知該管審計機關、財政機關、

主計機關及原編造機關。 

編有主管預算之主管機關（單位）僅有本機關一

個單位機關者，除單位決算表件外，併同主管決

算應編製表件，以單位決算代替主管決算，比照

單位決算送達程序及期限。 

三十四、編有主管預算之主管機關（單位）應於次年二月

二十八日前將主管決算送達該管審計機關、財政

機關、主計機關各一份。司法院、外交部、國防

部、教育部及法務部主管決算得展延十日送達。 

三十五、財政部應依國有財產法規定編具國有財產總目錄

，於次年三月十五日前送達主計總處一份，彙入

中央政府總決算財產目錄。 

三十六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財政機關，應依各直轄市

或縣（市）財產規定編具財產目錄於次年二月二

十八日前送達主計機關。 

伍、總決算之編製 

三十七、主計機關應就單位決算、主管決算、融資調度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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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及公庫年度出納終結報告分別查核彙編中央政

府、直轄市及縣（市）總決算，如發現各機關編

造之歲入歲出決算有不當或錯誤，應即予修正，

並將修正事項分別通知該管審計機關、財政機關

、主管機關（單位）及原編造機關。 

三十八、主計機關對於各機關決算列有特種基金盈餘（賸

餘）繳庫數額，經依規定審核後如有增減，逕行

調整列入總決算。 

財政機關對前項繳庫盈餘（賸餘）數額，如有意

見得於次年二月二十八日前送由主計機關彙辦。 

三十九、主計總處為加強預算執行考核，增進財務行政效

能，提前於次年四月三十日前編成中央政府總決

算，並將各附屬單位決算（包括營業部分及非營

業部分）彙編成綜計表，加具總說明，隨同總決

算於次年四月三十日前提經行政院會議通過後，

函送監察院。 

直轄市及縣（市）總決算於次年四月三十日前，

應分別送達各該管審計機關一份、主計總處四份

及財政部一份。 

陸、特別預算年度會計報告及特別決算之編製 

四  十、各機關執行特別預算，其收支如跨越二個會計年

度以上者，應分年編製年度會計報告，收支執行

期滿後，應即依決算法規定辦理決算。其有未結

清數者，仍應繼續按年辦理決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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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一、各機關執行特別預算之年度會計報告及特別決算

，依第二十九點、第三十點及第三十四點規定編

送。 

柒、附  則 

四十二、為明瞭中央政府各機關預算收支執行情形，主計

總處得依預算法、會計法及決算法之規定，派員

實施抽查。 

前項查核結果若有缺失，各主管機關應持續追蹤

至改善完成，並每半年將檢討辦理情形函送主計

總處。 

四十三、各機關依本要點規定編製之各種書表，其編製之

期限、份數及格式，由主計總處定之。 

前項書表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部分，得由各直轄市

、縣（市）政府主計處審酌需要，增訂補充書表

或增列必要資訊。 

四十四、各機關配合組織調整，有關收支結報及應付代收

款、應付保管款及存入保證金等科目應於年度終

了前儘量清結，有未及清結部分，須移由承接機

關承接者，應於單位決算內增編相關報表表達各

承接機關承接科目及金額。各承接機關應將承接

部分併入次年度會計報告中表達。另組織改造機

關間以代收代付方式等執行之相關款項，於次年

一月十五日前有辦理收付結報或繳回等情事，其

列帳決算年度應為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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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五、鄉（鎮、市）、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辦理歲入、歲

出決算事項，分別準用本要點有關縣（市）、直轄

市之規定。 

四十六、鄉（鎮、市）、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總決算應於次

年四月三十日前分別送達代表會、該管審計機關

及縣、直轄市政府。並由縣、直轄市政府將鄉（

鎮、市）、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總決算彙編於次年

七月三十一日前分別送達主計總處四份、該管審

計機關一份及財政部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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